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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煙台國豐集團簽署合資經營合同簽約進展公告

一、 背景

2021年6月30日，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
子公司合稱「本集團」）與煙台國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煙台國豐集團」）
簽署了《關於共同設立深海產業發展引領平台之戰略合作協議》，雙方擬整
合優質資產，共同推進深海產業的發展。

2021年12月16日，本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同意本公司非全資子公司中集
來福士海洋工程（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來福士」）、本公司全資子公
司深圳南方中集集裝箱製造有限公司（「南方中集」）與煙台國豐集團擬將進一
步簽署《關於共同設立煙台中集來福士海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之合資經營合
同》（「《合資合同》」）。簽約各方將共同出資註冊成立合資公司煙台中集來福
士海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海洋科技集團」）。

相關具體內容及《合資合同》的主要條款，可參見本公司於2021年6月30
日及2021年12月16日在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本公司網站
(www.cimc.com)發佈的公告（公告編號：[CIMC]2021–066、[CIMC]2021–

110及[CIMC]2021–111）及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發佈的
公告（以下合稱「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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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資合同》的簽署

2022年5月23日，新加坡來福士、南方中集與煙台國豐集團正式簽署《合資
合同》。《合資合同》的主要條款按與該等公告所述的協議內容大致相同的條
款訂立，最新進展如下：

1、 出資安排

海洋科技集團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億元，包括：(1)新加坡來福士以其
持有的煙台中集來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煙台中集來福士」）52.31%的
股權、煙台中集萊佛士船業有限公司（「煙台萊佛士船業」）83.47%的股
權及貨幣資金人民幣3.2億元的等值外幣出資，共計人民幣10.56億元，
佔海洋科技集團21.12%的股權；(2)南方中集以其持有的煙台中集來福
士41.98%的股權、中集海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海工研究院」）100%
的股權及債權人民幣24.08億元出資，共計人民幣31.09億元，佔海洋科
技集團62.18%的股權；(3)煙台國豐集團以貨幣資金人民幣8.35億元出
資，佔海洋科技集團16.7%的股權。本次交易完成後，海洋科技集團為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各方出資情況如下表所示：

股東 出資方式 出資額 股權比例 出資期限
（人民幣億元）

新加坡來福士 股權、貨幣 10.56 21.12% 2022年6月30日
南方中集 股權、債權 31.09 62.18% 2022年6月30日
煙台國豐集團 貨幣 8.35 16.7% 2022年6月30日  

合計 股權、債權、
 貨幣

5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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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現有股權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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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後，股權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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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煙台中集來福士、煙台萊佛士船業和海工研究院（以下合稱「標的公司」）
股權評估情況

公司聘請第三方資產評估機構國眾聯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公
司，評估方法採用資產基礎法為主，對標的公司基準日2021年5月31日
的股權價值進行了評估。標的公司在評估基準日2021年5月31日的評估
情況具體如下：

(1) 煙台中集來福士之100%股權評估值人民幣21.19億元，評估增值人
民幣10.15億元。本集團用於出資之煙台中集來福士94.29%的股權
評估值人民幣19.98億元。

(2) 煙台萊佛士船業之100%股權評估值人民幣1.21億元，評估增值人
民幣2.25億元。本集團用於出資之煙台萊佛士船業83.47%股權評估
值人民幣1.01億元。

(3) 海工研究院之100%股權評估值人民幣1.378億元，評估增值人民幣
1.384億元。本集團用於出資之海工研究院100%股權評估值人民幣
1.378億元。

3、 本次交易主要更新條款

本次交易的主要條款按與該等公告所述的內容大致相同的條款訂立，
其中主要更新資料及條款載列如下：

(1) 為了增加海洋科技集團運營資金，新加坡來福士以貨幣資金出資
金額由該等公告中披露的人民幣0.96億元，調整為人民幣3.2億元
的等值外幣，差額人民幣2.24億元相應減少南方中集的債權出資金
額。

(2) 根據該等公告中的披露，過渡期間擬定為2021年6月1日至實繳出
資之日上月末，經股東各方一致同意，正式簽署的《合資合同》
中，過渡期間更新為2021年6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因此，對
於標的公司於2021年6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過渡期間損益，
歸標的公司的原股東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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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股東各方一致同意，海洋科技集團實行CEO負責制，現根據正
式簽署的《合資合同》，由該等公告中披露的「海洋科技集團的高
級管理人員包括總經理和財務負責人各1名，均由新加坡來福士提
名，由海洋科技集團董事會進行聘任或解聘。」更新為「海洋科技集
團設置CEO（首席執行官）1名和財務負責人1名，均由海洋科技集團
董事會根據新加坡來福士提名進行聘任或解聘。在海洋科技集團
內部，由CEO行使《公司法》規定的總經理職權。」

三、 訂立《合資合同》之理由、裨益及影響

希望通過與煙台國豐集團合資方式，整合在煙台的本集團海工相關資產，
成立合資公司海洋科技集團，重點發展高端海上油氣生產裝備、海上風
電、海水淡化等海洋新業務。本次交易是依託各方的資源優勢，不斷提高
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本公司產品競爭力，從而獲得滿意的社
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對於本集團海工板塊而言，本次交易可以帶來增量現金，同時降低本集團
海工板塊的資產負債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帶來煙台市海洋產業發展的重要
資源，深入推進本集團海工業務的升級轉型，並將帶來積極的影響。

對於本集團而言，本次交易完成以後，海洋科技集團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
公司，不會導致本集團主要業務和經營範圍發生重大變化，不會對本年度
財務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本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cimc.com）及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
（http://www.hkexnews.hk），以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吳三強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2022年5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董事長），非執行董事
朱志強先生（副董事長）、胡賢甫先生（副董事長）、孔國梁先生、鄧偉棟先生及
明東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家樂先生、潘正啟先生及呂馮美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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